阜阳师范大学科研处文件
科研〔2020〕6号

 关于组织选派科技特派员赴企业挂职帮扶的通知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为落实学校“131”计划文件精神，提高中青年教师实践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，提升对颍州区科技创新的全面帮扶，根据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4年高校中青年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选派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人〔2014〕47号）、《阜阳师范大学2020年定点帮扶工作要点》（校党 〔2020〕13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选派一批科技特派员、科技特派团对颍州区开展科技帮扶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科技特派员的选派

学校决定选派一批科技特派员，兼职到颍州区辖区的企业挂职任科技副厂长（经理）或技术专家，指导企业生产经营，原则上挂职时间一年。挂职期间，积极与企业联合开展产学研活动，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利用，帮扶企业科技攻关，提高企业科技竞争力。

请相关学院组织、动员符合条件的老师自行联系企业积极申报，并填写《挂职帮扶（锻炼）申请表》和《挂职帮扶（锻炼）协议书》，经学院同意推荐后，报科研处。

二、科技特派团的选派

学校决定选派5名左右农学专家组成科技特派团，兼职到颍州区的乡村巡回指导农业生产。请相关学院积极组织、动员符合条件的老师填写《挂职帮扶（锻炼）申请表》，经学院同意推荐后，报科研处。

三、科技特派员的选派、管理和考核

鼓励广大教师联系其他县市区的企业挂职帮扶，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，并填写《挂职帮扶（锻炼）申请表》和《挂职帮扶（锻炼）协议书》，经学院同意推荐后，报科研处。

科技特派员的选派、管理、考核等按学校教师挂职锻炼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，挂职期间取得的成果作为教师职称评审和岗位晋级的依据。
四、相关说明

1.学校对经费有困难的特派员给予交通费等费用支持。

2.请各学院于2020年7月3日期前将以上各类材料一式两份报科研处办公室。

联系人：于立志，电话：2596560

附件1. 挂职帮扶（锻炼）申请书

2. 挂职帮扶（锻炼）协议书

3. 挂职帮扶（锻炼）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   人事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6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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